赤峰市医院法律顾问服务要求
服务范围

赤峰市医院新城分院建设项目一期工程、二期工程法律顾问服务，采购人提出的其他咨询事项出具法律意见，并根据采购人的需要出席相关会议并发表律师意见。
2、质量要求

服务内容及成果必须符合法律法规规定达到合格标准。
3、服务成果验收

服务成果应经过建设单位审查合格。

服务成果份数纸质版不少于5份，PDF电子版1份。
4、项目团队人员配备要求

拟派本项目的法律顾问不少于3人，法律顾问人员应具有律师执业资格证书。
5、服务期限

合同签订之日起至赤峰市医院新城分院建设项目一期工程、二期工程决算审计完成。一般事项应在3天内出具法律意见，特殊事项需要延长时间的应征得委托人同意。
6、售后服务

服务质量保证期限自服务期限结束之日起5年，在质量保证期内，乙方应对服务出现的问题负责处理并承担一切费用。
7、付款方式

7.1合同签订后30天内支付合同金额的20%。

7.2赤峰市医院新城分院建设项目一期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后30天内支付合同金额的30%。

7.3赤峰市医院新城区分院建设项目二期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后30天内支付合同金额的40%。

7.4赤峰市医院新城区分院建设项目一期工程、二期工程决算审计完成之日后30天内支付合同金额的10%。
7.5本项目为财政资金项目，在乙方提出付款申请后经财政审批后甲方支付。
8、投标报价要求
本项目采用固定总价的报价方式，供应商所报价格应为含税全包价，包括律师费、打印装订费、管理费、税费、利润等在内的服务范围内所有工作的服务费用，合同存续期间采购人不额外支付任何费用。费用不因服务周期的长短进行调整。
